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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火电厂水务管理、节约用水、减少

废水排放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电力公司各分公司、集

团公司、省（区、市）电力公司。

第三条　　各分公司、集团公司、省（区、市）电力

公司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应把节约用水作为节能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切实加强领导。各公司的生产技术部门是

该公司所属火力发电厂节水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

管理火力发电厂的节水工作。

第四条　　节水工作应与火电厂达标、创一流工作紧

密结合，作为节约资源和能源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第五条　　火电厂的节水应贯穿规划、设计、施工和

生产运行全过程，新扩建火电厂应建立并实行“三同

时、四到位”制度，即节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运，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

位、节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

第二章　　设计过程节水管理

第六条　　把节水作为火电厂规划设计的一项重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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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原则，通过机组选型、优化机组冷却系统和方式、合

理选择除灰系统、加强水务管理、开展废水治理和废水

资源化等措施，为节约用水、降低耗水指标创造条件。

第七条　　在煤炭资源丰富但水资源缺乏地区规划火

电厂时，应把节水作为重要因素重点考虑，特别缺水地

区，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应用空冷技术。

第八条　　新建或扩建火电厂时，应对用水、排水进

行整体规划，在技术经济比较的基础上，设计适宜的耗

水指标，凝汽式电厂原则上应达到以下指标：

（一）采用循环供水系统时，单机容量为 及

以上的电厂不大于 ；单机容量为

以下的电厂不大于

（二）采用直流供水系统时，单 及机容量为

以上的电厂不大于 ；单机容量为

以下的电厂不大于

（三）采用空冷机组时，单机容量为 及以上

的电厂不大于 ；单机容量为 以

下的电厂不大于

第九条　　应重视废水处理回收利用设施的设计，最

大限度地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第十条　　做好火电厂水务管理设计，在全厂用排水

系统中应设置计量、调节、控制装置，以满足火电厂用

排水数据统计和分析要求。

第十一条　　应根据不同水质、凝汽器管材、常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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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性，通过试验研究，经技术经济分析比较后确定

循环水的浓缩倍率。各种循环水处理方案一般应达到以

下指标：

（一）加防垢防腐药剂及加酸处理时，浓缩倍率可

控制在 左右。

（二）采用石灰处理时，浓缩倍率可控 左制在

右。

（三）采用弱酸树脂等方式处理时，浓缩倍率可控

制在 左右。

第十二条新、扩建燃煤电厂或对老火电厂进行技

术改造时，优先考虑干灰的综合利用，在技术经济比较

的基础上，确定除灰方式。

第十三条　　在缺水地区，新建的火电厂在采用水力

除灰系统时，原则上要采用高浓度输送方式

第十四条　　工业冷却水应回收再利用或采用循环冷

却系统。

第三章　　施工、调试过程节水管理

第十五条　　加强施工、调试、安装过程中的节约用

水。

第十六条　　调试阶段应对循环水处理系统、除灰系

统、废水处理回收利用等有关水系统一并进行调试，使

有关指标达到相应设计要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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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在新机组半年试生产期内，应做专门的

全厂耗水指标测试，把耗水指标达到设计要求作为新机

组达标投产的一个考核条件。

第四章　　生产过程节水管理

第十八条　　加强水务管理工作，采用有效的技术措

施与管理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降低耗水指标。

第十九条　　每三至五年进行一次全厂水平衡测试及

各水系统水质分析测试，并建立测试档案。根据测试结

果，确定节水目标，制定相应的节水改造方案。

第二十条　　根据季节变化和机组启停与负荷的变化

情况，及时调整循环冷却水量和工业冷却水量，达到安

全经济运行。

第二十一条　　锅炉补水率应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单

机容量 及以上机组补水率应小于

以下机组补水率应小于

第二十二条　　在运行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研究

改进循环水处理工艺，使循环水达到合理的浓缩倍率。

第二十三条　　采用水力除灰的火电厂要根据排灰量

调整冲灰水量，在保证灰水流速的条件下，高浓度输灰

系统灰水比维持在 左右，尽可能将稀浆输灰系统

改造为浓浆输灰系统。

第二十四条　　尽可能回收冲灰渣水、灰场澄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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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灰水闭式循环。工业废水回收利用率要大于

并力求达到 。

第二十五条　　扩大干灰的收集量和综合利用量。火

电厂应积极推广干灰调湿堆储工艺，减少冲灰用水量。

有综合利用条件的火电厂，应通过技术改造，尽快达到

干灰收集及运输的条件，提高干灰利用量。

第二十六条　　加强对生产用水和非生产用水的计量

与管理，合理控制用水范围和供水区域。

第五章　　科　　技　　进 步

第二十七条　　应进一步加大节水技术的科研力度，

积极推广成熟的先进节水技术和节水设备。

第二十八条　　研究火电厂废水“零排放”的应用技

术，重点解决厂区工业废水回收利用和灰水闭式循环问

题。

第二十九条　　研究应用高浓度输灰技术，着重解决

浓缩池、制浆设备及输灰泵等关键设备的技术问题。

第三十条　　研究应用高浓缩倍率循环水处理及相关

技术。

第六章　　管理与考核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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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滚动节水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提出具体节水目标

和节水措施，并认真落实。

第三十二条　　各电力公司对所辖火电厂要加强管

理、严格考核，建立健全各级节水统计报表体系，每年

年底进行一次节水工作书面总结，报送国家电力公司发

输电运营部。

第 七 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各分公司、集团公司、省（区、市）

电力公司应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节约用水实施细

则和考核奖惩办法，落实各级责任，并认真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电力公司发输电运营部

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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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发 号

各分公司，华北电力集团公司，各省（区、市）电力公

中司，华能集团公司， 电国际，国电电力：

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家电力公司火电厂节水工作，提

高火电厂安全、经济运行水平，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规

定，特制订《国家电力公司火电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国家电力公司火电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试

行）

关于印发《国家电力公司火电厂节约

用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家电力公司（印）

一年八月六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